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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收购天津天保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

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天保基建的独立董事，已预先对公司将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

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收购天津天保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查，现发表事前认可意

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天

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天保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 100%股权，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83,014.41 万元（最终收购价

格以经国资有关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） 

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联交易的资料，我们认

为，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，有助于增加公司房地

产项目储备资源，扩大品牌区域影响力，实现公司经营业绩的提

升，同时还有助于解决现有的同业竞争问题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

原则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、

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收购天津天保创源房地产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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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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